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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矛盾得以化解、各种隐患快速消除，东光县公安局东光镇派出

所有啥高招——

“324”带来的新变化
本报通讯员 朱林林 本报记者 张楠 摄影报道

盐山一村民

强占他人承包地，被判停止耕种并返还

“太感谢你们了，我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近日，某企业员工
张某激动地对东光县公安局东
光镇派出所民警说。原来，张某
受工伤后，与企业发生纠纷。最
终，这起纠纷被东光县公安局东
光镇派出所民警化解。张某的问
题能快速解决，得益于东光镇派
出所创建的“324”多元立体调处
化解新机制。

“1+1+1＞3”

东光县公安局东光镇派出
所辖区包括东光县城和东光镇
全域，共计 60 个村、9 个社区、
144个小区。辖区常住人口达7.6
万余人，流动人口4.6万余人，约
占全县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治
安环境尤为复杂。

近年来，东光县公安局东光
镇派出所着力从矛盾排调上下
功夫。去年以来，他们积极探索、
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由公安机关

“小闭环”向党政机关“大闭环”
拓展，向基层“微闭环”延伸，实
现了“纠纷联调、矛盾共商”的局
面。为此，东光镇派出所先后协
调当地司法所和一些律师事务
所，建立“三所联动”制度，最大
限度化解矛盾纠纷。

某企业员工张某不慎受工
伤。由于诉求多次被企业拒绝，他
便召集亲戚朋友向企业讨要说
法。得知情况后，东光镇派出所立
即按照“三所联动”工作机制，指
令民警先期处置，同时向当地司
法所、律师事务所推送相关信息，
迅速组织进行联动调解，并将相

关情况通报到辖区劳动监察部
门，请求配合开展工作。

在现场，民警积极行动、掌
控局面；司法所人民调解员听取
张某的诉求后，答疑解惑，并提
出解决方案；律师积极向纠纷双
方提供法律援助。历时 4 个小
时，双方达成一致。在劳动监察
部门工作人员的监督见证下，大
家共同对张某的工资报酬进行
了复核确认。这样的调处方式全
程融合了派出所民警的权威性、
司法所调解的群众性和律师事
务所法律服务的专业性，实现了

“1+1+1＞3”的效果。
据了解，去年以来，东光镇

派出所调处矛盾纠纷 300余起，
调解成功率达98％。

“事后调”变“事前控”

2023 年以来，东光镇派出
所全力推行“警务网格+综治网
格”融合建设，实现社区民警从

“下社区”到“驻社区”的转变。同
时，东光镇派出所还结合每日警
情研判报告，进一步加强对辖区
内矛盾纠纷的综合研判分析，针

对每一起矛盾纠纷，开展风险评
估，建立台账，研判趋势，提出建
议，切实做到矛盾纠纷由“事后
调”向“事前控”转变。

“警网融合”建设过程中，东
光镇派出所充分利用与街道同
址办公的优势条件，将警务部分
工作与社区部分工作“融合”，牵
头社区、物业，依托 800余个微
信群，健全了“警网融合”制度，
将“交叉复治”整合为“一体善
治”，规范“警网融合”闭环流程，
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东光镇派出所所长郭锐介

绍，东光镇派出所积极探索建立
民生信息收集研判和预警处置
工作机制，将“事后调解”变为

“预防调解”，形成矛盾线索“一
张网”收集、矛盾纠纷“一站式”
化解、群众诉求“一条龙”服务的
工作格局，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
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联共建”

东光镇派出所借力“两队一
室”建设和“智慧+传统”勤务机
制，依托综治力量“警网融合”机
制建设，形成了信息联通、矛盾联
调、风险联控、命案联防的“四联”
工作体系。他们将矛盾纠纷细分
为“萌芽类”“关注类”“重点类”三
大类进行联调，将不同类型的矛
盾纠纷放在不同平台化解。

初级平台以“基层义警+社区
民警”为主，对婚姻家庭、销售纠
纷等“萌芽类”矛盾纠纷，开展派
单式精准调解；二级平台以“司法
调解员+律师+民警”为主，主攻引
发轻微治安案件的“关注类”纠
纷；三级平台为办事处一站式矛
盾调解中心，选派经验丰富的民
警进驻，与有关部门高效对接，共
同化解“重点类”矛盾纠纷。

东光县东光镇某村一对堂兄
弟，为一处宅基地产生矛盾，13年
形同陌路。双方积怨日深，极可能
发生民转刑案件。为了调解他们之
间的纠纷，社区民警走访、调查，经
过4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找准了切
入点。派出所启动“四联共建”机
制，多次对双方调解，终使他们达
成一致意见，化解了13年的矛盾。

民警培训治安安全员民警培训治安安全员，，并发放袖章并发放袖章

时隔9年再次酒驾
任丘一司机被拘留

本报讯 （通讯员 宋胜利 郭凯
旋 记者 张楠）近日，任丘交警大队民
警开展夜查酒驾行动时，查获一名二
次酒驾的司机，依法对其作出罚款
1000元、吊销驾驶证并行政拘留的处
罚。

近日，任丘交警大队民警在任丘
市扁鹊大道开展夜查酒驾行动时，对
汽车司机白某进行检查。经过呼气式
酒精检测，民警发现白某血液中酒精
含量为 75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白某曾在
9年前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属于“二
次酒驾”。

据了解，任丘警方已依法对白某
作出罚款1000元、吊销驾驶证并行政
拘留的处罚。

本报讯 （通讯员 于晓睛 记者
张楠）盐山县的庞某占用他人名下已
确权的0.71亩土地种植玉米并拒绝归
还，引发纠纷。近日，盐山县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土地纠纷案件，一审判决
庞某停止耕种并将强占的土地返还。

张某、庞某都是盐山县某村村民。
2014年，由于张某家中增加人口，该村
村委会为张某家添地1.71亩。2018年3
月 3日，有关部门向张某颁发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将这1.71亩地确权在张某名下。

土地确权后，张某发现这块地中

有0.7亩地一直被庞某占用种植玉米。
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张某先后多
次向村委会和司法部门求助。村委会
和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多次对双方进行
调解，均以失败告终。由于庞某拒不返
还占用的土地，张某无奈将庞某告上
法院。

盐山县人民法院法官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是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法律凭证，任何人不得随意侵占他人
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本案中，有关
部门早为张某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1.71亩
地确权在张某名下，即说明张某对该
地块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法官查明，涉案争议的 0.7亩土地
在张某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确认的范
围内。庞某认为涉案土地是他的家庭
承包的，但他没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应
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日前，盐山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此
案作出一审判决：庞某停止在这块地
上继续耕种，并将涉案的 0.71亩土地
返还张某。

近日，市公安
交警支队积极开展

“平安春运交警同
行”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把好春运安
全关。

孔大龙
张 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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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